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董事会有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公司章程》和《广

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现就 2023 年 4 月 6 日公司召开的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三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如下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一、关于 2022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

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的要求，我们对公司 2022 年度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进行了认真

核查，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均为原材料及商品采购、

出售商品、提供及接受劳务、租赁等日常资金往来，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不存在下列直接或间接向关联方提供资金的情形： 

（一）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垫支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期间费用或互相代

为承担成本和费用； 

（二）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三）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 

（四）委托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进行᠀



 

（一）



 

我们一致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年度审

计机构，为公司提供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内部控制审计及其他相关咨询服务等

业务，其中，年度会计报表审计费用为 92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23.80 万元。同意

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一）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2022 年 4 月 7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报告期内，我们对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慎的审核，经核实，2022

年度公司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未超过批准的总额度，均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所需，符合公平、公开、公正、定价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公司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公司所预计的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及下属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

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进行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生产

经营持续、稳定发展。在该事项的表决中，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应回避

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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